屏東縣建國國民小學學生校園攜帶行動電話使用規範
1、 依據: 教育部 100 年 9 月 6 日臺環字第 1000153196B 號函公佈之「校園攜帶行動電話使用規範原則」訂定。
2、 基於維持學校團體秩序、促使學生專心學習以維護學習成效、維護學生視力及身心健康、教導行動電話使用禮儀、尊重他人隱私權及考量學生與家長聯繫之需要，特訂定本校校園攜帶行動電話使用規範。
3、 本規範適用說明：
(1) 本校禁止學生攜帶行動電話到校，惟考量學生與家長聯繫之需要，學生經家長同意使用，且能自律、自主管理好個人在使用手機方面之規範者，可向學務組提出申請攜帶行動電話到校。
(二) 本規範適用之標的物係指具移動式通訊功能之資訊電子設備，例如：手機、平板電腦、iPod、智慧型手錶…… 等電子產品。
四、手機使用時間分列如下：
(一)上學以前：進入校門之前。
(二)放學以後：離開校門之後。
(三)因教師授課需要，經老師同意方能開機使用。使用完畢後，必須立即關機，回歸學校手機使用管理辨法規範。
(四)學生倘遇臨時緊急狀況或其他特殊需要時，得向老師報告後，經老師同意方能開機使用。使用完畢後，必須立即關機，回歸學校手機使用管理辨法規範。
五、申請方式:
 (一)由家長簽署申請書，經班級導師、學輔處及校長同意後，學生方能帶手機到校。
六、管理方式：
  (一)學生進入校園前須先將手機關機，進入班級後應立即將行動電話交給導師，並於放學後向導師取回。
  (二)導師將手機置於收集箱登記後，放至學輔處手機保管處，於每日最後一節課下課後到學輔處領回，發還給學生。
  (三)參加課後班學生之手機，由導師帶學生至中庭放學時，直接轉交課照班老師，不需先歸還給學生。學生於課照班課程結束回家時，再向課照班老師領回。
  (四)任課老師若因教學上需要學生使用行動裝置，可到學務處領取，課程結束後必須立即關機，回歸學校手機使用管理辨法規範。
  (五)非學校規範手機使用時間，所攜帶之行動裝置一律關機(包含關閉鬧鈴、聲響…等所有功能設定)。

  (六)行動電話限申請人使用，不得轉借其他同學，違反各項相關規定
      者依違規處置方式辦理。
  (七) 行動電話應用於與家長聯繫，未經任課教師同意，不得用於遊  戲、上網及拍照。
  (八)學生因行動電話所致之任何糾紛(含失竊或遺失)由學生及家長自行負責。若違反其他校規，由學校視狀況介入處理。
  (九)學校調查行動電話(手機)違規等相關事宜時，學生及家長應配合
調查。
  (十)上課期間，家長若臨時需要聯絡學生，請撥打學校電話（08-7521464），學校接到家長來電時，會轉知導師或者通知學生。
六、違規處理
  (一)學生違反使用手機規範時，所攜帶之手機必須立即繳交給導師或學輔處，暫時代為保管，告知家長相關情節，並再次向家長說明學校手機管理規範後，由家長領回手機。
  (二)凡違反上述規範，經勸導仍累犯達三次者，則取消該學期學生攜帶手機到校之權利。 
  (三)未經由正常程序向學校提出申請，而私自攜帶手機到校者，必須立即將所攜帶之手機，交導師或學輔處暫時代為保管，向家長說明學校手機管理規範後，由家長領回手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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